
中小企业声明函 

江苏杰源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苏州市常熟生态环境局的 2026 年空气自

动站设备更新采购活动，提供的主要货物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企

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SO2 分析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5 人，营业收入为 129635.16 万元，资产总额

为 554437.2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R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2、NO-NO2-NOX 分析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

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5 人，营业收入为 129635.16 万元，资产

总额为 554437.2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R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3、CO 分析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5 人，营业收入为 129635.16 万元，资产总额为

554437.29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R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O3 分析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5 人，营业收入为 129635.16 万元，资产总额为

554437.29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R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PM2.5 分析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赛默飞世尔(苏州)仪器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00 人，营业收入为 142098.39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2346.59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R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PM10 分析仪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赛默飞世尔(苏州)仪器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00 人，营业收入为 142098.39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2346.59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R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黑炭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180 人，营业收入为 7573 万元，资产总额为 7921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R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

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